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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二十六點 

109 年 11 月 13 日科部綜字第 1090069089 號函修正 

十、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符合下列規定

者，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或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且從未申請本部

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獲博士學位之日或符合第三點計畫主持

人資格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二)曾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於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滿一

年以上，受延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

起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於歸建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歸建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四) 借調至中央機關擔任政務首長及立法委員，得於歸建之日起六個月內

提出。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申請ㄧ件為限，但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後經

申請機構撤回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本部規劃推動之任務或目標導向研究計畫，另依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 

二十六、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計畫主持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規定者始得造

具申請名冊並經有關人員簽章，以示負責。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

後，如發現計畫主持人之資格不符合規定，申請機構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繳回或追繳研究計畫補助款等事宜。 

(二)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三)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列為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者，執行時，

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應依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

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建立安全管制制度，並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與本部之相關保密要求，如未依規定辦理，除應負法律責任外，

本部得視情節輕重拒絕計畫主持人日後若干年向本部申請各項

獎、補助計畫經費，並追回該研究計畫補助款。 

(四)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含經本部同意延長部分）重疊超過三個月者，

除依本部規定不列入一般專題研究計畫計算件數者外，均應列入

計畫主持人主持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件數。 

(五)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違反規定者，依本

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六)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構(含國內外、大陸地區及港澳)

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本部及其他機構補助之

項目及金額，同一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七)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機構應詳實揭露近三年執行計畫資訊(含國內

外、大陸地區及港澳)，並應配合本部執行業務需要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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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依規定辦理，本部得追回該研究計畫補助款。 

(八)申請之計畫中涉及動物實驗者，申請機構須依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查核，其機構評比結果為較差

等級且未改善者，本部得不補助該研究計畫。 

(九)申請機構應辦理完成下列事項，未辦理完成者，本部得不受理所

申請之研究計畫： 

    1.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 

    2.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 

    3.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 

    4.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十)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

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

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

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十一)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期間之實驗參數、數

據、圖（影）像、紀錄等相關原始資料，應於執行期滿日後至少

保存三年；如各該法令另有更長之保存期限者，從其規定。 


